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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安装使用安全监控系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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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广州、深圳、佛山、

惠州、东莞、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河源、东莞、中山、阳江、湛江、茂名市水务局，清远市水利局，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为落实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关于构建施工安全科

技保障体系的措施要求，切实加强塔式起重机安全监管，提升物防、技防水平，

根据《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

有关规定，我厅决定从即日起，全面推进安装使用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黑

匣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安装使用安全监控系统

是动态防范化解塔式起重机施工安全风险隐患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做好动员部署，

组织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发挥好监督组、监督员的作用，严格按照监督项目划分，

明确任务分工，落实责任到人，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督促施工单位使用已安

装安全监控系统的塔式起重机，严禁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的塔式起重机进入房屋

市政工程施工工地。



二、迅速开展安装使用工作。各地要加强宣传教育督导，督促施工单位严格

使用已安装安全监控系统的塔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当具有数据

存储功能，其监视内容包含起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

行行程及对应报警状态等信息。塔式起重机有运行危险趋势时，控制回路电源应

能自动切断。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要按照《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系统业务

规范及接入指引》（附件）要求，及时完成与“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系统”

对接，并确保安全监控系统正常运行。

即日起，对于新申请使用登记但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且未与“广东省建筑

起重机械管理系统”完成对接、实时上传数据的塔式起重机，不予核发《建筑起

重机械使用登记证书》；对于已办理使用登记但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且未与“广

东省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系统”完成对接、实时上传数据的，不予进行《建筑起重

机械备案证书》国家标准化电子证照换发。

三、强化监督检查和执法处罚。我厅将根据“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系统”

相关监控数据，定期以工作信息或表单的形式，向各地通报全省在用塔式起重机

安全监控系统安装进度和运行情况，严格督促属地有关主管部门推动相关工作。

各地要第一时间跟进监督执法，及时责令施工单位停止使用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

的塔式起重机。对使用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的塔式起重机，或者安装安全监控系

统后，无正当理由，擅自关闭、破坏监控系统的施工单位，可按照《房屋市政工

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第八条第（五）项以及第十五

条等相关规定，判定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依法从严查处，未能从根本上及时消

除该事故隐患的，可视为降低安全生产条件，提请我厅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特此通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7 月 19 日


